


南阳市卧龙区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指南

南阳市卧龙区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作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抓手，始终坚持“刀

刃向内”抓改革、“协同联动”提效能、“数字赋能”强支

撑，不断推动市场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变，从

“单一型”向“监管+服务”型转变。为进一步规范“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现制定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工作标准化流程指南。

一、基础准备阶段 

（一）梳理“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监管部

门依据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在权责清单、“三定”

方案和“互联网+监管平台”认领的监管事项基础上，梳理

确定本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事项清单。

（二）制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监管部门应

结合监管职能及上级部门的抽查要求，统筹制定本部门抽查

工作计划，并报送区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区联席办）。区联席办于每年

3 月底前公布全区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抽

查计划，该计划可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

（三）完善配套制度：区联席办以及各监管部门制定“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实施细则，明确“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流程与职责。

二、检查实施阶段 

（一）制定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方案：

牵头监管部门制定对某领域联合监管方案，明确检查时间、

检查对象、抽查事项、抽查检查流程、结果处理方式等。

（二）系统建立双随机任务：各监管部门应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河南）（以下简称：

协同监管平台）上建立本部门检查事项清单，牵头部门在协

同监管平台按信用分级分类建立检查对象库，依据监管人员

业务专长建立执法人员库，建立联合抽查计划与任务（具体

任务包含任务名称、配合单位、检查范围、检查比例、检查

时间、检查事项等）。“三库一单”建立完毕后，进入抽查

任务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为确保抽取结果公平、公正、公

开，建议抽取过程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见证完成。（流程详

见附录 A）

（三）实施检查：牵头部门应积极组织本单位和配合单位成

立联合检查组，检查组应明确检査项目、重点内容、检查方

式等，制作执法检查表，能提前告知检查对象检查内容的，

应提前告知。具体实施检查时，检查人员应表明身份，出示

执法证件、告知相关权益、说明检查依据、检查意图和检查

流程。检査方式为“现场检査”的，应填写《卧龙区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见附录 B)。

三、结果处理阶段 

（一）结果判定：执法检查人员根据检查情况，对照检

查标准作出检查结果判定，形成检查报告。检查对象、执法

人员在执法检查表上签字确认。 

（二）结果公开：自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检查人员通过协同监管平台录入检查结果并公示，企业可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次“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检查结果。 

（三）后续处置：监管部门应加强后续监管衔接，对检

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检查人员应将现场检査形成的执法检査文书、案件移交手续

等相关材料在检查结束后及时整理归档。



附件 A：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流程图



附件 B：

卧龙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情况记录表

检查对象 执法检查人员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1）检查结果栏填写相应编号：1、未发现问题 2、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

示的信息 3、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 4、发现问题已责令整

改 5、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6、未发现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7、发现问题待

后续处理 8、合格 9、不合格。（2）备注栏可填写检查过程中责令停止违法与督

促整改等相关情况。（3）检查对象为非市场主体时，相关数据项可根据工作实

际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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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南阳市卧龙区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指南》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